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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收入结构变化情况、取消药品加成后的补偿情况及其他改

革相关情况，具体监测指标见附件。

三、监测方式

（一）日报。自启动药品零差率销售日至 9 月 30 日填

报，填报 1-13 项指标，数据按日累计汇总。各城市公立医

院于每日 12 点前向院有关领导报告当期监测数据。

（二）周报。自启动药品零差率销售日至 9 月 30 日填

报，填报 1-13 项指标，数据按周累计上报。各城市公立医

院于每周一上午 10 点前上报截至上周日的监测数据，各区

卫生计生委于每周一上午 12 点前将辖区内各医院当期监测

数据审核、汇总后报至市卫生计生委。市办、市管医院将周

报直接报至市卫生计生委。

（三）月报。自启动药品零差率销售之日至 2017 年底

填报，共 50 个指标，数据按月上报。各医院每月 2 日前上

报上一月监测数据，各区卫生计生委于每月 3 日上午 12 点

前将上一月医院监测数据审核、汇总后上报至市卫生计生委。

市办、市管医院将月报直接报至市卫生计生委。例如：8 月

31 日启动药品零差率销售，则各医院 10 月 2 日前上报 9 月

份监测数据，各区卫生计生委 10 月 3 日上午 12 点前将所属

医院汇总数据上报市卫生计生委，以此类推。

（四）半年报、年报。自 2018 年起实施，共 50 个指标。

各医院分别于当年 7 月 10 日、次年 1 月 10 日前上报监测数

据，各区卫生计生委分别于当年 7 月 13 日、次年 1 月 13 日

前将所属医院当期监测数据审核、汇总后上报至市卫生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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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市办、市管医院将半年报、年报直接报至市卫生计生委。

（五）其他信息。2016 年 1 月-2017 年 7 月的改革前运

行情况月报表和医院财务月报表（会医 03 月报表 2016 年 1

月-2017 年 7 月）请于 8 月 28 日前上报（仅需上报一次）。

患者和医务人员对改革的意见或建议、媒体对涉及本医

院改革情况的正面或负面报道及其他可能对改革产生重大

影响的事件要注意收集、分析、沟通解释和有效处置，避免

不良影响扩大化。有关情况由各医院和各区卫生计生委随周

报、月报、半年报、年报一同上报。

上述各项报表部队医院根据自身实际可参照执行。

四、职责分工

市卫生计生委负责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等 22 家医院的

监测工作，并汇总、分析市办、市管医院及各区上报的周报

表、月报表、半年报表及年报表等监测数据。监测结果适时

向有关领导汇报。

各区卫生计生委分别负责本辖区内医院的监测工作，汇

总、分析医院上报的周报表、月报表、半年报表及年报表等

监测数据。各区监测结果要适时向有关领导报告。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各区、各医院要高度重视，明确责任

领导、责任部门和具体负责人，做好监测报告工作。

（二）如实填报。监测工作要客观、准确反映医院实际

运行情况，不得弄虚作假、编报数据。监测数据和有关信息

均要经有关领导审核后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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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监测医院名单
（48 家）

一、市级监测医院名单（22 家）

1.市办医院（18 家）：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郑州市第

二人民医院、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郑州市中心医院、郑州

人民医院、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郑

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郑州市第十人民

医院、郑州市中医院、郑州市骨科医院、郑州儿童医院、郑

州市妇幼保健院、郑州市市直机关医院、郑州市侨光医院、

郑州市第一按摩医院、郑州市嵩山医院

2.市代管医院（1 家）：郑州市颈肩腰腿痛医院

3.市管医院（3 家）：河南电力医院、郑州大学医院、郑

州卷烟厂康复医院

二、区级监测医院名单（26 家）

1.中原区（9 家）：郑州市中原中医院、郑州一棉有限责

任公司医院、郑州三棉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医院、郑州四棉有

限责任公司职工医院、郑州豫欣纺织有限公司职工医院、郑

州瑞龙纺织有限公司职工医院、郑州郑工机械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职工医院、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医院、

郑州欧丽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医院

2.二七区（6 家）：郑州市二七区人民医院、郑州市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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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郑州市第二中医院、郑州市精神病防治医院、郑州水

工医院、郑州交通医院

3.金水区（2 家）：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郑州公交医院

4.管城区（4 家）：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医院、郑州市

管城中医院、郑州市大肠肛门病医院、河南煤炭建设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职工医院

5.惠济区（1 家）：郑州市惠济区人民医院、

6.上街区（2 家）：郑州市第十五人民医院、郑州市上街

区中医院

7.航空港区（2 家）：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港区医院、郑

州新郑国际机场急救中心



附件2

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运行情况监测日报表

县（市、区）卫生计生委：                   医院名称：                              医院等级：              

                监测指标        

统计时段

总诊疗

人次

出院

人次

门诊收入

（千元）

门诊药品收入（千元）

住院收
入（千

元）

住院药品收入（千

元）

门诊和住院药品

费（千元) 药品零差率销
售后减少的药

品加成收入

（千元）

检查、化验
等项目降价

减少的收入

（千元）

诊察等医疗服
务项目提价后

增加的收入

（千元）

医疗服务
价格调整

补偿率

（%）
门诊中草药

收入（千
元）

住院中草

药收入
（千元）

门诊和住

院中草药
费（千

元）

列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药品零差率销售启动当日

启动当日-第2日（  月   日）

启动当日-第3日（  月   日）

启动当日-第X日（  月   日）

启动当日-9月30日

注：1.本表自药品零差率销售正式启动次日开始按日累计上报，不够行数自行添加。                                                                                                           

2.数据应主要从医院HIS系统、医保结算系统、财务管理系统等信息系统进行采集和汇总。                                                                                                         
3.药品零差率销售后减少药品加成收入：最小包装售价500元以内的按照实际加成率测算，500元及以上的按照每最小包装加成75元计件测算。                                                     

4.检查、化验等项目降价减少的收入：按照具体项目降价幅度及各项目实际发生量测算降价减少的收入金额。                                                                                   
5.诊察等医疗服务项目提价后增加的收入：按照具体项目提价幅度及各项目实际发生量测算提价增加的收入金额。                                                                                  

6.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补偿率（%）：列14=（列13-列12）×100/列11。                                                                                                                    
7.药品费即药品支出，中草药费即中草药支出。

8.药品收入包括基本药物收入、中草药收入。
9.中草药收入指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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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运行情况监测周报表

县（市、区）卫生计生委：                   医院名称：                              医院等级：              

            监 测 指 标           

统计时段

总诊疗人次 出院人次
门诊收入
（千元）

门诊药品收入（千元）

住院收
入（千

元）

住院药品收入（千
元）

门诊和住院药品
费（千元) 药品零差率

销售后减少
的药品加成

收入（千
元）

检查、化验

等项目降价
减少的收入
（千元）

诊察等医疗

服务项目提
价后增加的

收入（千
元）

医疗服务

价格调整
补偿率
（%）

门诊中草

药收入
（千元）

住院中草

药收入
（千元）

门诊和住
院中草药

费（千
元）

列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月  日-  月  日（第1周）

  月  日-  月  日（第2周）

  月  日-  月  日（第x周）

注：1.数据应主要从医院HIS系统、医保结算系统、财务管理系统等信息系统进行采集和汇总。                                                                                                         
2.药品零差率销售后减少药品加成收入：最小包装售价500元以内的按照实际加成率测算，500元及以上的按照每最小包装加成75元计件测算。                                                      

3.检查、化验等项目降价减少的收入：按照具体项目降价幅度及各项目实际发生量测算降价减少的收入金额。                                                                                    

4.诊察等医疗服务项目提价后增加的收入：按照具体项目提价幅度及各项目实际发生量测算提价增加的收入金额。                                                                                  
5.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补偿率（%）：列14=（列13-列12）×100/列11。                                                                                                                     
6.药品费即药品支出，中草药费即中草药支出。

7.药品收入包括基本药物收入、中草药收入。

8.中草药收入指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收入。



附件4

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运行情况监测月报表
  县（市、区）卫生计生委： 医院名称：                  医院等级：              

         监测指标                

统计时段

医疗服务量变化情况 医疗费用变化情况

总诊疗人
次

出院人次

门诊收入（千元） 住院收入（千元）
药品耗材费

用（千元）

门诊

收入

诊
察

收
入

治
疗

收
入

手
术

收
入

检
查

收
入

化
验

收
入

药
品

收
入

中

草
药

收
入

基本
药物

收入

卫生
材料

收入

住
院

收
入

诊
察

收
入

治
疗

收
入

护
理

收
入

手
术

收
入

检
查

收
入

化
验

收
入

药
品

收
入

中

草
药

收
入

基本
药物

收入

卫生
材料

收入

职工医
保出院

患者总
费用

职工
医保

支付
费用

职工

医保
目录

外费
用

城乡居

民医保
出院患

者总费
用

城乡

居民
医保

支付
费用

城乡

居民
医保

目录
外费

用

药
品

费

中
草

药
费

卫

生
材

料
费

列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2016全年        

（仅报1次）

2017年药品零差率销

售启动当日-8月底

2016年同期

9月报
2017年9月

2016年9月

10月报
2017年10月

2016年10月

11月报
2017年11月

2016年11月

12月报
2017年12月

2016年12月

2018年

X月报

2018年X月

2017年X月

注：1.本表自药品零差率销售启动后开始上报，各医院每月2日前上报上一月监测数据，省辖市卫生计生委于每月3日将上一月汇总数据前上报至省卫生计生委医改办 。                                                                                                             

2.数据主要从医院HIS系统、医保结算系统、财务管理系统等信息系统进行采集和汇总。                                                                                                                                
3.药品费即药品支出，中草药费即中草药支出。                                                                                                                                                                             

4.半年报、年报使用本报表。 

5.药品收入包括基本药物收入、中草药收入。

6.中草药收入指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收入。

7.医保目录外费用:指医保丙类目录项目、药品等发生的费用，不包括甲类和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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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运行情况监测月报表 （续表）
  县（市、区）卫生计生委：               医院名称：                          医院等级：              

       监测指标                

统计时段

医疗收入结构变化情况 取消药品加成后收入减少的补偿情况

人员支

出占业
务支出

的比例
（%）

门诊次

均费用
（元）

门诊次
均药品

费用
（元）

住院次

均费用
（元）

住院次
均药品

费用
（元）

医务性
收入占

比
（%）

检查化
验收入

占比
（%）

药占比（中

药饮片除
外，%）

基本药
物收入

占比
（%）

百元医疗

收入（不
含药品收

入）消耗
的卫生材

料收入
（元）

职工医保
患者实际

报销比
（%）

职工医
保目录

外费用
占比

（%）

城乡居民
医保患者

实际报销
比（%）

城乡居民
医保目录

外费用占
比（%）

药品零差率
销售后减少

的药品加成
收入（千

元）

检查、化
验等项目

降价减少
的收入

（千元）

诊察等医

疗服务项
目提价后

增加的收
入（千

元）

医疗服务
价格调整

补偿率
（%）

列次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2016全年        

（仅报1次）

2017年药品零差率销

售启动当日-8月底

2016年同期

9月报
2017年9月

2016年9月

10月报
2017年10月

2016年10月

11月报
2017年11月

2016年11月

12月报

2017年12月

2016年12月

2018年 

X月报

2018年X月

2017年X月

注：1.医务性收入占比计算方法，列37=（列3-列7-列8-列9-列12+列13-列18-列19-列20-列23）*100/（列3+列13）。

      医务性收入占比=（门诊收入-门诊检查收入-门诊化验收入-门诊药品收入-门诊卫生材料收入+住院收入-住院检查收入-住院化验收入-住院药品收入-住院卫生材料收入）*100/（门诊收入+住院收入）
    2.医保目录外费用:指医保丙类目录项目、药品等发生的费用，不包括甲类和乙类。

    3.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消耗的卫生材料费用=(卫生材料支出/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100。                                              



附件5
城市公立医院2016年-2017年改革前运行情况月报表

 县（市、区）卫生计生委：               医院名称：                  医院等级：              

         监测指标                

统计时段

医疗服务量变化情况 医疗费用变化情况

门急诊人
次

出院人次

门诊收入（千元） 住院收入（千元）
药品耗材费
用（千元）

诊

察
收

入

治

疗
收

入

手

术
收

入

检

查
收

入

化

验
收

入

药

品
收

入

中
草

药
收

入

基本

药物
收入

卫生

材料
收入

诊

察
收

入

治

疗
收

入

护

理
收

入

手

术
收

入

检

查
收

入

化

验
收

入

药

品
收

入

中
草

药
收

入

基本

药物
收入

卫生

材料
收入

职工医

保出院
患者总

费用

职工

医保
支付

费用

职工
医保

目录
外费

用

城乡居
民医保

出院患
者总费

用

城乡
居民

医保
支付

费用

城乡
居民
医保

目录
外费

用

药

品
费

中

草
药

费

卫
生

材
料

费

列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2016年        

2016年1月

2016年2月

2016年3月

2016年4月

2016年5月

2016年6月

2016年7月

2016年8月

2016年9月

2016年10月

2016年11月

2016年12月

2017年

2017年1月

2017年2月

2017年3月

2017年4月

2017年5月

2017年6月

2017年7月

注：1.本表只在药品零差率销售启动前上报一次，各医院请于8月28日前上报此报表和医院财务报表（会医03表2016年1月-2017年7月数据）

    2.数据主要从医院HIS系统、医保结算系统、财务管理系统等信息系统进行采集和汇总。

    3.药品费即药品支出，中草药费即中草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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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城市公立医院2016年-2017年改革前运行情况月报表（续表）

 县（市、区）卫生计生委：               医院名称：                          医院等级：              

       监测指标                

统计时段

医疗收入结构变化情况 取消药品加成后收入减少的补偿情况

医院人
员支出

占业务
支出的

比例
（%）

门诊次

均费用
（元）

门诊次
均药品

费用
（元）

住院次

均费用
（元）

住院次
均药品

费用
（元）

医务性
收入占

比
（%）

检查化
验收入

占比
（%）

药占比（中

药饮片除
外，%）

基本药
物收入

占比
（%）

百元医疗

收入（不
含药品收

入）消耗
的卫生材

料（元）

职工医保
患者实际

报销比
（%）

职工医
保目录

外费用
占比

（%）

城乡居民
医保患者

实际报销
比（%）

城乡居民
医保目录

外费用占
比（%）

药品零差率
销售后减少

的药品加成
收入（千

元）

检查、化
验等项目

降价减少
的收入

（千元）

诊察等医

疗服务项
目提价后

增加的收
入（千

元）

医疗服务
价格调整

补偿率
（%）

列次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2016年        

2016年1月

2016年2月

2016年3月

2016年4月

2016年5月

2016年6月

2016年7月

2016年8月

2016年9月

2016年10月

2016年11月

2016年12月

2017年

2017年1月

2017年2月

2017年3月

2017年4月

2017年5月

2017年6月

2017年7月

注：医务性收入占比计算方法，列37=（列3-列7-列8-列9-列12+列13-列18-列19-列20-列23）*100/（列3+列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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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其他改革相关情况统计表

上报事项 主要情形描述 发生时间 处置情况

患者对医院改革中的

意见或建议

医院职工对改革中的意

见或建议

媒体对医院改革情况的

负面报道

其他可能对改革产生

重大影响的事件

注：1.本表自药品零差率销售正式启动日开始，同各期报表一起上报。

2.有需要上报的信息请简明扼要填写，无需要上报的信息请填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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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监测工作联系人统计表

医院名称：

负责人 姓 名 职 务 固定电话 手 机 传 真 电子邮箱

责任领导

责任部门负责人

具体负责人

此表请务必于 8 月 28 日前报送市卫生计生委邮箱：zzglyyjc@163.com。

mailto:hnswstygb@163.com


郑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8月 25 日印发


